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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公约》对短链氯化石蜡等 6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管控要求

序号 化学物质名称 《公约》的禁止或限制要求 特定豁免用途（5 年）

1

短链氯化石蜡

（烷烃，C10-13，氯含量按重量计超

过 48%，其在混合物中的浓度按重量

计大于或等于 1%）

例如：

CAS:85535-84-8；

CAS:68920-70-7；

CAS:71011-12-6；

CAS:85536-22-7；

CAS:85681-73-8；

CAS:108171-26-2。

对我国生效后，禁止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（特定豁

免用途除外）；其废物应以消除 POPs 特性的方式

进行处置，且不得造成 POPs 回收、再循环、再生、

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。

生产：仅限于被允许的豁免。

使用：

 在天然及合成橡胶工业中生产传送带时使用

的添加剂；

 采矿业和林业使用的橡胶输送带的备件；

 皮革业，尤其是为皮革加脂；

 润滑油添加剂，尤其用于汽车、发电机和风能

设施的发动机以及油气勘探钻井和生产柴油

的炼油厂；

 户外装饰灯管；

 防水和阻燃油漆；

 粘合剂；

 金属加工；

 柔性聚氯乙烯的第二增塑剂，玩具及儿童产品

中的使用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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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化学物质名称 《公约》的禁止或限制要求 特定豁免用途（5 年）

2

商用十溴二苯醚中的十溴二苯醚

(BDE-209）

(CAS:1163-19-5)

对我国生效后，禁止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（特定豁

免用途除外）；其废物应以消除 POPs 特性的方式

进行处置，且不得造成 POPs 回收、再循环、再生、

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。

生产：仅限于被允许的豁免。

使用：

 《公约》附件第九部分（见附注 1）第 2 段所

规定的车辆部件；

 2018 年 12 月前提出申请并于 2022 年 12 月前

获得批准的飞机型号及这些飞机的备件；

 需具备阻燃特点的纺织产品，不包括服装和玩具；

 塑料外壳的添加剂及用于家用取暖电器、熨

斗、风扇、浸入式加热器的部件，包含或直接

接触电器零件，或需要遵守阻燃标准，按该零

件重量算密度低于 10%；

 用于建筑绝缘的聚氨酯泡沫塑料。

3

多氯萘

（包括二氯萘、三氯萘、四氯萘、五

氯萘、六氯萘、七氯萘、八氯萘）

对我国生效后，禁止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（特定豁

免用途除外）；其废物应以消除 POPs 特性的方式

进行处置，且不得造成 POPs 回收、再循环、再生、

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；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其无

意排放。

生产：生产多氯萘包括八氯萘的中间体。

使用：生产多氯萘包括八氯萘。

4
六氯丁二烯

（CAS：87-68-3）

对我国生效后，禁止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；其废物

应以消除 POPs 特性的方式进行处置，且不得造成

POPs 回收、再循环、再生、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；

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其无意排放。

生产：无

使用：无

5 五氯苯酚及其盐类和酯类

对我国生效后，禁止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（特定豁

免用途除外）；其废物应以消除 POPs 特性的方式

进行处置，且不得造成 POPs 回收、再循环、再生、

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。

生产：仅限于被允许的豁免。

使用：五氯苯酚用于线杆和横担，确保在其整个生

命周期内，能通过使用标签或其他方式易于识别。

用五氯苯酚处理过的物品不应再用于除其豁免用

途以外的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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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化学物质名称 《公约》的禁止或限制要求 特定豁免用途（5 年）

6

全氟辛酸（PFOA）及其盐类和相关化

合物

(1)全氟辛酸（PFOA；CAS：335-67-1)，

包括其任何支链异构体；

(2)其盐类；

(3)全氟辛酸相关化合物，在《公约》

中是指会降解为全氟辛酸的任何物

质，包括含有直链或支链全氟基团且

以其中[C7F15]C 部分作为结构要素之

一的任何物质（包括盐类和聚合物）。

下列化合物不列为全氟辛酸相关化合

物：

(1)C8F17-X，X=F,Cl,Br；

(2)CF3[CF2]n-R’涵盖的含氟聚合物，

其中 R’=任何基团，n>16；

(3)具有≥8 个全氟化碳原子的全氟

烷基羧酸和膦酸（包括其盐类、脂类、

卤化物和酸酐）；

(4)具有≥9 个全氟化碳原子的全氟

烷烃磺酸（含盐类、脂类、卤化物和

酸酐）；

(5)《公约》附件 B 所列的全氟辛基磺

酸、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。

对我国生效后，禁止生产、使用和进出口（特定豁

免用途除外）；其废物应以消除 POPs 特性的方式

进行处置，且不得造成 POPs 回收、再循环、再生、

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。

生产：

 灭火泡沫：无；

 对于其他生产而言，根据《公约》附件第十部

分（见附注 2）规定，限于登记簿中所列缔约

方被允许的豁免。

使用：

 半导体制造中光刻或蚀刻工艺；

 用于胶卷的摄影涂料；

 保护工人免受危险液体造成的健康和安全风

险影响的拒油拒水纺织品；

 侵入性和可植入的医疗装置；

 根据《公约》附件第十部分（见附注 2）第 2

款，已安装系统（包括移动和固定系统）中用

于抑制液体燃料蒸汽和用于扑灭液体燃料火

灾（B类火灾）的灭火泡沫；

 根据《公约》附件第十部分（见附注 2）第 3

款规定，使用全氟碘辛烷生产全氟溴辛烷，用

于药品生产目的；

 为生产下列产品而制造聚四氟乙烯（PTFE）和

聚偏氟乙烯（PVDF）：

 高性能耐腐蚀气体过滤膜、水过滤膜和医

疗用布膜；

 工业废热交换器设备；

 能防止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PM2.5颗粒泄露

的工业密封剂。

 制造用于生产输电用高压电线电缆的聚氟乙

烯-丙烯（FEP）。

 制造用于生产圆形环、三角胶带和汽车内部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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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化学物质名称 《公约》的禁止或限制要求 特定豁免用途（5 年）

料配件的氟橡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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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 1：《公约》附件第九部分

1.十溴二苯醚的生产和使用应予以淘汰，但已根据第 4 条通

知秘书处打算进行生产/使用的缔约方除外。

2.商用十溴二苯醚的生产和使用可在以下有限方面适用对

车辆部件的特定豁免：

(a)用于遗留车辆（指已停止大规模生产的车辆）的部件，

并且此类部件属于以下一个或多个类别：

1 动力总成和引擎盖下的应用，例如：电池大容量导线、

电池互连线、移动空调管道、动力总成、排气管套筒、引擎盖下

隔热层、引擎盖下接线和线束（发动机接线等）、速度传感器、

软管、风扇模块和爆震传感器；

2 燃油系统应用，例如燃油软管、油箱和车身下的油箱；

3 烟火装置和受烟火装置影响的应用，例如气囊点火电

缆、座套；

4 织物（仅在与安全气囊相关时）和安全气囊（正面和侧

面）；

5 悬吊应用和内部应用，如装饰部件、吸声材料和座位安

全带等。

(b)上文第 2(a)（一）至（四）段所规定的以及属于以下一

个或多个类别的车辆部件：

1 强化塑料（仪表板和内部装饰）；

2 位于引擎盖或仪表盘以下（接线盒或保险丝盒、支持较

高电流的电线和电缆护套（火花塞电线））；

3 电气和电子设备（电池壳和电池托盘、引擎控制器电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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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器、无线磁盘零件、导航卫星系统、全球定位系统和计算机系

统）；

4 织物，如行李舱盖、椅垫、车顶蓬内衬、汽车座位、头

枕、防晒板、装饰板和地毯。

3.上文第 2(a)段所规定的部件的特定豁免将于遗留车辆使

用寿命结束时或于 2036 年届满，二者中以先达到的时间点为准。

4.上文第 2(b)段所规定的部件的特定豁免将于车辆使用寿

命结束时或于 2036 年届满，二者中以先达到的时间点为准。

5.于 2018年 12月前提出申请并于2022年 12月前获得批准

的飞机型号的备件的特定豁免将于飞机使用寿命结束时届满。

附注 2：《公约》附件第十部分

1.除已告知秘书处希望根据《公约》第 4 条生产和（或）使

用这些物质的缔约方外，缔约方应消除全氟辛酸（PFOA）、其盐

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生产和使用。

2.每个已按第 4 条登记特定豁免，以便将全氟辛酸、其盐类

及其相关化合物用于灭火泡沫的缔约方应：

(a)虽有第 3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但要确保不应出口或进口含

有或可能含有全氟辛酸、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灭火泡沫，除

非是为了按第 6 条第 1（d）款的规定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；

(b)不将含有或可能含有全氟辛酸、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

的灭火泡沫用于培训；

(c)不将含有或可能含有全氟辛酸、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

的灭火泡沫用于测试，除非所有排放得到控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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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到 2022 年年底时，如有能力，但最晚不迟于 2025 年，

只允许含有或可能含有全氟辛酸、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灭火

泡沫在所有排放都能得到控制的场地使用；

(e)坚决作出努力，根据第 6 条第 1 款，尽快采用环境无害

化的方式管理含有或可能含有全氟辛酸、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

的灭火泡沫库存和废物；

3.关于使用全氟碘辛烷生产全氟溴辛烷以用于药品生产的

特定豁免，缔约方大会应在第十三次常会及此后每隔一次的常会

上审查是否继续需要这一特定豁免。这一特定豁免的最迟届满时

间应为 2036 年。


